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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114年7月份處務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7月29日（星期二）  下午2時 

地點：市政大樓3樓 S301開標室 

主席：王健忠副處長代理     紀錄：梁倩雯 

出席： 劉家銘另有要公 吳再欽 陳炳麟 林慧忠另有要公  

 張泰昌 游百崧 王志良 郭玉仙請假 高銘伸代理 

 陳百慶 張豪軒代理 竺宣同 蕭志龍 湯富順 

 丁仲仁代理 李士寬 顏俊明 蘇維揚 李威廷代理 

 李雅娟 劉光暄 周秀晏 許文娟 陳大分 

 郭易非 李    鑫    
列席： 陳國偉 洪敏琮    

 

壹、 轉達本府工務局114年7月份局務會議涉及本處裁（指）示事項。 
裁示： 
一、環保局報告淨零減碳成果，臺北市整體城市用電量增加幅度較總體平均值

2.58%低，而因應降溫城市概念，都發局對於建築開發基地之綠覆蓋有重新

規定，及增加綠容率等，對於基地內的綠化要求會較現行規定增加。請建築

科於代辦建築工程時留意並就綠容率定義及其涉及法規加以瞭解。(建築科) 

二、1999案件中，因降雨致使山區落石或邊坡問題，請轄管山區之分隊加強注意

並即時因應。(養護隊) 

三、人行陸橋、人行地下道等設置之電梯設備，對於其廠牌之故障率應做統計分

析，以方便維護工作執行，並在採購上納入考量。而對於電梯有狀況時，使

用人員與監控人員間之求救通訊方式，應思考簡便性及能快速接通的方便性、

設備傳遞的清晰度等。請養護隊橋涵分隊依前揭裁(指)示將目前維管之電梯

各廠牌故障率統計資料送機電科，併同是否加裝擴音、冷氣、視訊通話等設

備功能等，納入爾後電梯工程採購案設計評估參考。(養護隊、機電科) 

四、時間進入下半年，應逐漸進入執行工作的高峰期，請各單位在預算執行增加

力道。(各單位) 
五、道路銑鋪施工後會公告禁挖，應於完成後即時並將施工路段的範圍、長度等

精準填列於管理系統。(養護隊、工務科) 

貳、  票選本處114年4-6月份服務優良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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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示：本處114年4-6月份服務優良人員職員由工務科余泓育幫工程司兼主任、

人事室呂美瑄股長、規設科張瀚工程員、建築科林育新工程員獲選，

職工由養護隊陳冠元先生、工務科謝詠薇小姐獲選。 

參、 宣讀本處114年6月份處務會議紀錄暨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裁示：洽悉備查。 

肆、 報告事項： 
一、114年6月府查核及本處施工督導之工程缺失統計。(品安科) 

裁示： 
(一) 洽悉備查。 
(二) 各項工程缺失如有違反契約約定，請養護隊、工務科、品安科確實依契約

規定扣罰，另監造或廠商文書缺失部分請工務科、養護隊督商改善。(品
安科、工務科、養護隊) 

(三) 本處115年至爾後年度潛在參賽金質獎案件，依品安科提報案件辦理，並

適時協請本局品安科協助於適當期程辦理府查核，以符相關規定。(品安

科) 
(四) 有關114年度寬度8公尺以下道路更新及附屬設施改善工程品質缺失案例

照片，其中虎林街120巷側溝開口斜筋位置錯誤之缺失，請養護隊加強要

求監造單位注意並督商改善。(養護隊) 
二、本處114年7月份府管計畫里程碑執行情形統計。(工務科) 

裁示：洽悉備查。 
三、114年6月份1999派工系統及自行巡查之道路坑洞案件統計情形。(養護隊) 

裁示： 
(一) 洽悉備查。 
(二) 有關養護隊已制定「連續多日降雨加強巡查修補」機制，請督商落實執行，

另針對啟動加強巡查機制之降雨量條件(過去72小時累積雨量達240mm)
檢討有無調整之必要。(養護隊)  

四、實體分隔人行道辦理進度。(共管科) 
裁示：洽悉備查。 

五、114年7月份採購案件辦理情形統計。(維護科) 
裁示： 
(一) 洽悉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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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永福之家拆除工程及重建工程，請建築科加速標案辦

理進度。(建築科) 
六、一般性補助款基本設施補助計畫受考核工程執行情形。(規設科) 

裁示： 
(一) 洽悉備查。 
(二) 跨越大坑溪自行車道興建工程、松隆路人行環境改善工程、113年度道路

改善及維護工程等3工程款項，請工務科加速辦理。(工務科) 

七、114年度容積代金基金標購作業執行情形。(配合科) 
裁示：洽悉備查。 

八、本處代辦建築工程案件分析報告。(建築科)  
裁示：洽悉備查。 

九、114年7月份建築工程五大管線及候選智慧建築取得情形。(機電科) 
裁示：洽悉備查。 

十、本處114年截至6月底財務收支執行情形。(會計室)  
裁示：洽悉備查。 

十一、 宣導公務車輛使用管理廉政指引。(政風室) 
裁示： 
(一) 洽悉備查。 
(二) 有關公務車輛使用管理廉政指引，請各單位照辦並透過 LINE 群組向同仁

宣導。(各單位) 
十二、本處114年截至6月底公文辦理情形。(秘書室) 

裁示：洽悉備查。 
十三、 本處訴訟及國賠案件執行情形。(法制秘書) 

裁示：洽悉備查。 
十四、本處法規滾動式修正定期檢視情形。(法制秘書) 

裁示：洽悉備查。 
十五、 本處114年6月份新聞見報統計情形。(新聞聯絡人)  

裁示：洽悉備查。 
十六、本處114年6月份臉書社群輿情統計情形。(新聞聯絡人) 

裁示：洽悉備查。 

伍、 散會（是日15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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